档案馆计算机设备与网络安全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档案馆计算机设备及网络安全管理，确保日常工作有序高效运行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一、馆内计算机及有关设备使用，由馆领导统一安排和调配，充分发挥计算机及网络在档案管理中的重要作用。

二、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做好电子档案管理工作。对删除、修改、发布电子档案信息，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湖北医药学院电子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档案馆网站由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护。网站管理人员应定期或不定期做好网页数据更新工作，保证网站信息的时效性、可利用性和安全运行。

四、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计算机使用程序进行操作，定期对计算机病毒进行检测和清除。一般不允许使用外来磁盘，确因工作需要，须经专门人员做好病毒检测后方可使用。

五、计算机及网络设备为学院公共资产，必须爱护使用和定期保养，当发现问题和故障时，应及时报告，以便问题和故障得到及时解决、排除，保证计算机及有关设备使用安全。上班时不得用计算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务。

六、加强计算机及有关设备安全管理，切实做到每天下班前切断计算机及有关设备电源，关锁好门窗，做好防火防盗工作，确保设备运行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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